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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衔接的挑战与对策

刘汉武　 黄锦鹏　 张　 杲　 赵　 希∗

摘要:国内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自启动以来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ꎬ为国家碳市

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但是ꎬ相比非试点地区ꎬ试点地区存在与国家碳市场衔

接的问题ꎮ 本文深入分析了各试点碳市场向国家碳市场过渡过程中面临的制度体

系、配额结转、系统平台建设、资源整合等重要挑战ꎬ提出国家碳市场的建立应充分

吸取试点碳市场建设的经验和教训ꎮ 本文建议依托现有试点碳市场基础ꎬ不断扩大

国家碳市场范围ꎬ将试点碳市场逐步过渡到国家碳市场ꎬ在衔接过程中要在制度设

计、监管体系、平台建设、市场要素等方面实现体系的兼容和平稳过渡ꎬ形成统一的

碳市场体系ꎮ

关键词:试点碳市场ꎻ国家碳市场ꎻ碳市场衔接ꎻ碳排放权交易

一、引言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起ꎬ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广东和湖北七省市启

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ꎮ 七试点均在制度体系建设、配额分配、市场机制建设、监管体系、排放

数据报告管理体系、交易平台和注册登记平台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ꎬ为国家碳

市场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ꎮ 但是ꎬ目前各地方试点碳交易体系差异较大ꎬ导致各地碳排放

权配额和 ＣＣＥＲ 同质不同价ꎬ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衔接面临一系列问题ꎮ 同时ꎬ国家碳

市场应充分吸取试点碳市场和国际碳市场建设的经验教训ꎬ依托现有试点碳市场基础ꎬ逐步

形成统一的国家碳市场体系ꎮ

近年来ꎬ国外学者针对跨区域碳市场链接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ꎬ包括探讨区域碳市

场连接的意义(Ｂａｒｋｅｒꎬ ２００７)ꎬ区域碳市场不同制度体系及技术体系的协调(Ｐｅｒｄａｎ ＆ Ａ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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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ｇｉｃꎬ２０１１)ꎬ区域碳市场资源整合及减排效率(Ｍａｒｓｃｈ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等ꎮ 同时ꎬ国内学者

也开始关注国家碳市场与试点碳市场衔接相关问题ꎬ包括国家碳市场与试点碳市场衔接的思

路(潘晓滨ꎬ ２０１８)ꎬ衔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对策(孟庆军等ꎬ ２０１７)以及试点碳市场面临的

挑战(张昕ꎬ ２０１５)等ꎮ 但整体而言ꎬ目前研究缺乏针对试点碳市场向国家碳市场过渡过程中

关键制度要素如何链接及统一的讨论ꎮ

因此ꎬ本文深入分析了各试点碳市场向国家碳市场过渡过程中面临的制度体系、配额结

转、系统平台建设、资源整合等重要挑战ꎬ并通过总结、借鉴国外碳市场和国内试点经验ꎬ提出

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衔接方案ꎬ为各试点碳市场平稳过渡提供政策建议ꎮ

二、碳市场衔接的理论分析

碳交易通过碳市场为碳排放权定价ꎬ并通过碳价格信号来引导企业以最小成本实现碳减

排目标(齐绍洲、黄锦鹏ꎬ２０１６)ꎬ减排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主体可以购买价格更低的配额进行

履约ꎬ而减排成本较低的市场主体也可以从售卖更多碳配额中获益ꎬ从而减少社会总减排成

本(鲁政委、汤维祺ꎬ ２０１６)ꎮ 纳入减排成本更低的主体将降低完成减排目标的社会总减排成

本ꎬ有利于实现更严格的减排目标ꎮ 无论是国际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的碳市场衔接ꎬ还是

国内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进行衔接ꎬ其原理都是相似的ꎬ且前者或成功或失败的诸多尝

试也使得碳市场链接成为一个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ꎮ

(一)碳市场链接的效益分析

首先ꎬ碳市场链接可以降低纳入企业的减排成本和履约成本ꎮ 链接后碳市场的覆盖范围

更加广泛ꎬ纳入企业在更大的碳市场中能够选择更多的减排方式ꎬ从而获得了以更低成本进

行减排的机会ꎬ履约成本也将显著降低(Ｒａｎｓｏｎ ＆ Ｓｔａｖｉｎｓꎬ ２０１２)ꎮ 其次ꎬ碳市场链接可以增

加市场流动性ꎬ减少潜在的市场操纵ꎮ 链接后碳市场的交易量扩大ꎬ促使相关的金融创新机

制涌现ꎬ如碳金融、碳期货等ꎬ将大大减少市场操纵的可能性ꎬ纳入企业通过参与此类机制可

以减少潜在的价格风险ꎮ 同时ꎬ碳市场链接有助于形成统一的碳价ꎬ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后兴

起碳市场的碳泄漏和价格扭曲ꎮ 最后ꎬ碳市场链接使得拥有不同政策背景的各国(地区)共同

为同一个减排目标而努力ꎬ体量较小的国家(地区)能够从成熟碳市场的实践和相互交易中汲

取经验ꎬ从这个角度来说ꎬ碳市场链接有助于增加气候相关政策的接受程度(Ｂｒａｍ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Ｈｅｉｔｚｉｇꎬ２０１３ꎻＢｕｒｔｒａｗ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Ｆüｓｓｌｅｒ ＆ Ｈｅｒｒｅｎꎬ２０１５)ꎮ

研究表明ꎬ加拿大魁北克省与美国加州碳市场进行链接后增加了市场流动性ꎬ链接前魁

北克碳市场的配额拍卖仅成交三分之一ꎬ链接后的联合拍卖成交量显著增加ꎬ而履约成本却

下降了 ５９％(ＣＡＲＢꎬ ２０１２)ꎬ同时联合拍卖通过发布通用的标准和程序ꎬ显著降低了魁北克和

加州碳市场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Ｂｕｒｔｒａｗ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Ｍｏｒｅ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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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市场链接的风险分析

碳市场链接是一把双刃剑ꎬ既能给链接各方带来效益ꎬ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挑战ꎮ 首先ꎬ碳

市场链接虽然会最终形成统一的碳价ꎬ但链接初期由于不同碳市场的价格不同ꎬ导致利益在

不同碳市场间再分配ꎬ初始碳价较高的碳市场中的买家将购买与之链接的价格较低碳市场中

的配额ꎬ导致原碳市场中的卖家利益受损ꎮ 其次ꎬ碳市场链接可能会影响整体减排目标ꎬ不同

碳市场的政策目标及其优先级不尽相同ꎬ减排目标相对轻松的碳市场可能造成与之链接的碳

市场不得不降低其自身的减排目标以迁就其需求ꎬ导致整体减排目标降低ꎮ 最后ꎬ碳市场链

接虽然能够降低管理成本ꎬ但管理难度相应加大ꎬ由于碳市场链接通常需要针对市场制度、系

统等设计进行调整ꎬ且为了顺利实现链接ꎬ碳市场的监管主体必须让出一定的监管权ꎬ这些都

会破坏该国(地区)环境政策的一致性ꎮ 因此ꎬ可链接的碳市场需要在各方面设计上保持灵活

兼容ꎮ

三、 碳市场衔接面临的挑战

由于国内各试点碳市场之间差异明显ꎬ且在关键制度要素设计上与国家碳市场存在较大

差异ꎬ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衔接面临巨大的挑战ꎮ 本文将从制度体系、监管体系、配额分

配、交易平台、核查体系、ＣＣＥＲ 抵消、履约管理这七个方面分析过渡过程中的主要挑战ꎮ

(一)制度体系不兼容

目前ꎬ各试点碳市场的运行均以地方政府令作为政策基础ꎬ立法层级较低ꎬ法律效力较

弱ꎬ政策约束力参差不齐ꎬ缺乏有力的国家法律法规作为后盾ꎮ 其中ꎬ深圳、北京和重庆通过

了地方立法ꎬ对排放单位的约束力相对较强ꎮ 其他试点地区基本以政府规章进行规制ꎬ天津

仅以部门文件为依据ꎬ导致市场约束力弱ꎬ企业参与强制性不足ꎬ通过市场反映为流动性不

足ꎮ 同时ꎬ执法力度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履约等工作的开展ꎬ多个试点出现履约延迟ꎬ对碳市场

的公信力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拟出台的«国务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与各个试点碳市场的

相关法律法规存在不一致性ꎬ甚至存在冲突ꎬ如何有效兼容是国家碳市场建设面临的重要

挑战ꎮ

(二)市场监管体系界限不明

碳市场涉及主管部门、重点排放单位、交易机构、核查机构、其他市场参与人等众多市场

参与主体ꎬ市场运行也受到排放盘查、配额分配、履约等多个环节的影响ꎮ 碳市场在建设过程

中一旦出现权责不明晰、监管不到位等状况ꎬ极易导致政策性和市场性风险ꎮ 试点期间ꎬ试点

主管部门享有较为独立的管理权力ꎬ直接负责对控排企业、交易主体、交易机构和核查机构的

监管ꎬ没有试点考核硬性指标任务ꎮ 国家统一碳市场建立后ꎬ部分监管权力上移ꎬ国家碳交易

主管部门和地方的监管可能存在界限不明的问题ꎬ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出现“竞底行为”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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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ꎬ瞒报、漏报控排企业名单ꎻ允许资质不全、能力不足的公司开展中介业务等等ꎮ

(三)配额分配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由于地域差异ꎬ各试点在覆盖行业、纳入门槛、参与主体、分配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

异ꎮ 就纳入企业而言ꎬ北京、上海、深圳等试点的第三产业比重较大ꎬ第二产业比重较低ꎬ纳入

企业门槛较低ꎬ其碳市场纳入的除工业企业外ꎬ还纳入了较多第三产业ꎬ如、航空、商业等ꎻ湖

北、广东、天津、重庆第二产业比重相对较大ꎬ纳入门槛相对偏高ꎬ纳入企业以工业企业为主ꎮ

试点纳入企业门槛的差异性较大ꎬ按照国家碳市场纳入标准ꎬ深圳试点的 ６３９ 家控排企业中

仅有 ９ 家将被纳入ꎬ相反ꎬ湖北试点的大部分企业将进入国家碳市场ꎮ

同时ꎬ大部分试点存在配额分配过量的问题ꎬ但是导致配额过剩的原因包括配额分配方

式、核查数据质量和减排目标等多种因素ꎮ 此外ꎬ碳排放权配额具备资产属性ꎬ试点配额的权

属由试点地方法规支撑ꎬ试点配额结转到国家碳市场将涉及到权属改变ꎬ目前还缺少法律依

据支撑ꎮ

由于国家碳市场仅先行启动电力行业ꎬ所以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在覆盖行业、纳入

门槛、配额分配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ꎬ因此如何处理好试点碳市场在二级市场交易的过剩配

额成为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衔接的重要挑战ꎮ 试点地区符合国家纳入行业ꎬ但未达到国

家纳入门槛的企业ꎬ其配额分配标准的选取存在采用国家方案还是延续试点方案的问题ꎮ 对

于试点地区自行纳入、非国家纳入行业的企业ꎬ由于此类行业的配额分配标准国家尚未确定ꎬ

也需要国家予以指导ꎮ

(四)交易平台难以协同管理

除了经国家碳交易主管部门备案的九个试点①交易机构外ꎬ很多非试点省市也设立了碳

交易机构ꎬ存在交易机构数量众多、管理体系差别大、运作管理能力差、专业人才缺乏、系统安

全性难以保障、重复建设带来资源浪费等问题ꎮ 同时ꎬ各试点地区相继建立了独立的交易系

统、注册登记系统和排放报送系统ꎬ由试点碳交易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负责管理和维护ꎬ

在功能设计、系统运行能力上均有较大差异ꎬ在形成国家碳市场的过程中存在既要合理利用、

共享彼此的资源ꎬ也要解决好国家通过系统平台对试点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ꎮ 目前ꎬ各试点

碳市场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差异较大ꎬ管理制度尚不健全ꎬ难以实现协同管理ꎮ

(五)核查体系存在显著差别

各试点碳市场依据地方出台的核查指南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ꎬ在计算方法、活动水平数

据获取方式、排放因子取值等方面存在差异ꎻ核查机构资质、核查员能力和核查数据管理质量

差异较大ꎮ 例如ꎬ深圳、北京、上海对核查人员的资质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ꎬ但是天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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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北、重庆、福建、四川未对核查人员的资质作出明确的规定ꎮ 同时ꎬ各个试点存在明显的

地方保护主义ꎬ也存在明显的既得利益者保护ꎬ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公平的竞争ꎬ也不利

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ꎬ破坏了行业的竞争生态(孙永平、刘瑶ꎬ ２０１７)ꎮ 试点碳市场与

国家碳市场衔接ꎬ存在数据体系调整和兼容问题ꎬ试点核查机构的资质管理和国家核查机构

资质也存在统一管理的问题ꎮ

(六)ＣＣＥＲ 抵消标准不一

各试点的抵消规则、减排量项目类型、产生区域、减排时间、抵消基准、抵消比例均存在差

异ꎬ这导致了 ＣＣＥＲ 的异质性ꎮ 由于不同类型和不同省份产生的 ＣＣＥＲ 不同质ꎬ易产生非标

准化交易ꎬ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和交易效率降低ꎮ 同时ꎬ在 ＣＣＥＲ 开发过程中相关主体存在违

规操作的风险ꎬ可能存在数据失真等问题ꎬＣＣＥＲ 项目以水电和风电项目为主ꎬ导致签发量过

多ꎬ农林类优质项目比例较低ꎮ

(七)履约管理执法及标准不协调

目前ꎬ各试点碳市场的履约工作主要靠地方行政推动ꎬ没有执法单位ꎬ经济处罚权限也不

明确ꎬ惩罚力度也不一样ꎻ同时ꎬ国家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执法部门ꎬ也未规定约束执法部门的

执法范围ꎬ给履约工作带来困难ꎮ 因此ꎬ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的衔接过程中ꎬ将存在试点

地区之间执法和标准不协调、试点与国家履约管理执法及标准不协调的问题ꎮ

四、碳市场顺利衔接的对策

国家碳市场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国家统一制定相关法规ꎬ统一选择纳入行业和门槛及配额

分配方案ꎬ统一交易市场要素ꎬ统一注册登记ꎬ统一数据排放报告和核查ꎬ统一履约要求等工

作的碳市场ꎮ 试点碳市场向国家碳市场过渡ꎬ也是试点碳市场各类要素、制度和主体逐步向

国家碳市场标准靠拢和统一的过程ꎮ 基于过渡过程中存在的挑战ꎬ本文提出促进试点碳市场

与国家碳市场顺利衔接的相关政策建议ꎮ

(一)明确国家及试点碳市场的管理范围

国家应建立完善、严格、统一的监督管理体系ꎬ明确各级主管部门、交易机构的监管职责ꎬ

对市场运行的各环节和参与主体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ꎮ 本着“谁监管ꎬ谁负责”的原则ꎬ国家

主管部门负责对国家碳交易平台中各类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统一监管ꎬ对违法违规行为规定强

有力的处罚手段ꎬ并将重点排放单位、交易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人参加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为

记录ꎬ纳入信用管理体系ꎬ对其进行信用管理ꎮ 省级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

位、核查机构的资质和行为进行监管ꎮ 交易机构对重点排放单位和投资人交易行为进行监

管ꎬ对于市场参与人的异常行为要在第一时间按照规范进行处理并上报ꎮ

(二)试点自行决定去留并处理剩余配额

考虑到试点配额结转到国家碳市场过于复杂ꎬ且公平、透明难以平衡和兼顾ꎬ一旦处理不

７２１



刘汉武　 黄锦鹏　 张　 杲　 赵　 希:中国试点碳市场与国家碳市场衔接的挑战与对策

好ꎬ不仅将矛盾和风险由地方转移到国家ꎬ也不利于国家碳市场的平稳运行ꎮ 因此ꎬ原有试点

可自行决定是否终止试点ꎮ 选择终止的试点要自行处理好市场剩余配额ꎻ选择继续运行的试

点ꎬ其中符合国家碳市场纳入标准的企业要全部纳入国家碳市场ꎬ未达到国家纳入标准的ꎬ试

点可自行制定相关标准并进行管理ꎬ对试点工作负全部责任ꎮ 试点配额仍具有合法性ꎬ可继

续在试点的区域碳市场进行交易ꎮ 由于试点和全国碳配额的资产属性、含金量不同ꎬ试点配

额不具备结转为国家配额的可行性ꎬ国家碳市场不负责解决各试点地区的剩余配额ꎮ

(三)做好市场要素的衔接

在国家指导下ꎬ经国家备案的交易机构共同组建国家碳排放权交易所ꎬ为国家碳市场提

供统一撮合、行情分析等服务ꎮ ９ 家备案碳交易机构以碳券商的身份参与国家碳市场ꎬ提供开

户、委托报单、咨询等服务ꎬ并承担国家碳市场能力建设等工作ꎮ 国家注册登记平台委托国家

选取的地方政府单独建设和运营ꎬ负责国家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的开发运维和业务管理ꎬ

并由国家统一监督管理ꎬ提供碳资产统一登记、结算等服务ꎮ 同时ꎬ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互

联网手段ꎬ满足国家碳市场多元化市场主体、多层次市场体系和分级监管的需要ꎮ 保留试点

碳市场的地区可以继续沿用试点注册登记系统平台ꎬ承担该区域碳市场的登记管理工作ꎮ

(四)统一核查标准与核查体系

由国家出台«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管理办法»与«核查指南»ꎬ明确企业排

放监测工作要求ꎬ明确地方开展核查的技术规范、流程要求、核查机构选取方式和时间安排ꎮ

制定第三方核查机构管理办法ꎬ对各地方备案和遴选的核查机构进行全面评估和动态管理ꎬ

确定合格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名单ꎬ地方发改委按要求组织开展所辖区域内企业碳排放数据核

查工作ꎮ 建设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直报系统ꎬ作为跟踪和认定企业排放数据的基础工具ꎬ

与各地方报送系统对接ꎮ 尽管试点碳市场在纳入标准和纳入行业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ꎬ但是

国家应该通过对核查机构、核查人员、企业相关人员的制度化管理ꎬ建立抽查和互查机制ꎬ设

定排放标准ꎬ管理核查机构ꎬ确保排放数据和核查数据的质量ꎬ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

透明度ꎮ

(五)ＣＣＥＲ 登记抵消由国家统一管理

鉴于各省 ＣＣＥＲ 抵消标准不一ꎬ建议 ＣＣＥＲ 的登记和抵消统一通过国家注册登记系统管

理ꎮ 由国家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国家碳市场的抵消规则ꎮ 一是出台 ＣＣＥＲ 抵消细则ꎮ 由生态

环境部制定国家级 ＣＣＥＲ 抵消细则ꎬ统一 ＣＣＥＲ 产品类型ꎬ明确抵消项目类型、抵消比例等ꎬ

允许地方发改委在国家抵消细则基础上ꎬ进一步限制抵消条件ꎮ 二是控制 ＣＣＥＲ 签发风险ꎮ

配额分配从紧ꎬ为 ＣＣＥＲ 抵消提供需求ꎻ借鉴试点经验ꎬＣＣＥＲ 入市实施分步走ꎬ即初期暂不采

用 ＣＣＥＲꎬ后期视市场需求情况逐步允许 ＣＣＥＲ 入市ꎬ避免由于 ＣＣＥＲ 签发过量而冲击配额市

场ꎮ 三是在政策上重点支持农林类项目的开发和抵消ꎬ提高对农林项目抵消权重ꎬ降低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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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盈利性项目权重ꎬ平衡 ＣＣＥＲ 市场供需ꎬ加强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支撑ꎮ

(六)加强对试点碳市场的统筹管理

国家对试点提供方向性指导ꎬ明确是否允许新增试点及其条件ꎬ严格控制试点的不规范

发展ꎬ禁止碳交易机构的不规范增长ꎬ避免市场的混乱ꎮ 随着数据基础的不断完善ꎬ选择可核

查、可分配的工业行业逐步纳入国家碳市场ꎮ 继续开展试点的地区要及时修改与国家碳市场

制度存在冲突的条款ꎬ避免“制度打架”现象ꎮ 对于符合国家纳入标准企业的相关要求ꎬ试点

要及时修改地方颁布的«管理办法»等ꎬ确保纳入国家的企业遵从国家的管理ꎮ 调整试点控排

企业的纳入标准及相关权责和义务ꎬ建议惩处标准和国家保持统一ꎬ试点的交易规则要根据

国家的要求进行调整ꎬ对于地方的创新产品或业务制度ꎬ在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ꎬ试点可

以继续保留ꎬ如质押、托管和会员管理等制度ꎮ

五、结论

综上ꎬ处理试点与国家碳市场的衔接问题ꎬ就是要形成“试点先行先试为国家积累经验ꎬ

并逐步纳入国家碳市场”的统一碳市场格局ꎮ 国家碳市场的建立应充分吸取试点碳市场建设

的经验和教训ꎬ依托现有试点碳市场基础ꎬ不断扩大国家碳市场范围ꎬ将试点碳市场逐步过渡

到国家碳市场ꎬ形成统一的碳市场体系ꎮ 试点碳市场和国家碳市场衔接ꎬ要在制度设计、监管

体系、平台建设、市场要素等方面实现体系的兼容和平稳过渡ꎮ 国家碳市场主管部门可以对

试点衔接的关键问题提出指导原则ꎬ试点碳市场继续探索创新ꎬ为国家碳市场提供经验ꎬ并逐

步融入国家碳市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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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ｉｄ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ｐｉ￣
ｌｏｔ ａｒｅａｓꎬ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ｓ ｎｏｗ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ｑｕｏｔ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ꎬ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ｕｌｌｙ ａｂｓｏｒｂ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ｉｌｏ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ａ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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